
 光華高中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異學習成績補救實施計畫 
原訂日：91.06.01  

第一次修訂：92.08.28  

第二次修訂：98.08.24校務會議通過  

第三次修訂：100.03.28校務會議通過 

第四次修訂：103.06.27校務會議通過 

第五次修訂：105.08.29校務會議通過 

一、目 的：本校為參照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異學習，特組織校內「成績審議委員會」，

審議個別差異學生學習成績評量方式，以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二、成績審議委員會組織：  

   (一)委員會成員：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諮商中心主任、實習處主任、教學 

                   組長、註冊組長，共7人；無給職，審議個別差異學生之評量方 

                   式。 

(二)每學期在第三次定期考察前召開會議。 

(三)必要時邀請科主任與導師列席參加。 

 

三、實施流程與方式： 

（一）觀察、補救教學與轉介 

1.任課教師在授課時，如遇有學習困難之學生，則進行相關之補救教學(附件一) 

  並知會導師。 

      2.導師與任課教師視學生之學習狀況後配合佐證資料，適時轉介諮商中心。 

  3.經「諮商中心」與導師召開個案會議確認有其必要者，進行施測。  

  4.如需施測者，需繳交「家長同意書」(附件二)。 

（二）施測、彙整與補救 

   1.施測規準以「魏氏兒童智力量表」測驗結果為主，可由校內心評人員進行施

測。必要時由家長帶學生赴醫院衡鑑，並將結果交由導師，再轉交諮商中心。 

2.諮商中心將名單彙整後交至教務處進行後續處理。 

       3.如遇低收入戶或特殊狀況而無法帶至醫院施測者，得與諮商中心聯繫並請校 

         內心評人員施測。 

          

四、成績評量依據與方式： 

（一）「魏氏兒童智力量表」智力全量表分數不足85分者： 

  1.若該科成績及格；則以該科原始成績計算。 

  2.若該科成績不及格；則須參加補考。 

    ①補考成績及格時，則以60分計。 

    ②若補考成績不及格；則與該科該學期總成績或補考成績兩者擇優加  

      成25%。 

 

 

 

 



 

（二）「魏氏兒童智力量表」智力全量表分數不足70分者： 

  1.若該科成績及格；則以該科原始成績計算。 

  2.若該科成績不及格；則須參加補考。 

    ①補考成績及格時，則以60分計。 

    ②若補考成績不及格；則與該科該學期總成績或補考成績兩者擇優加 

      成50%。 

     （三）上述學生成績不及格且未參加補考者，取消該科成績加成並不得有議。 

      (四)本計畫僅適用校內成績補救，不適用身障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管道。 

 

五、生效時程：施測通過起，並採「追溯既往」執行成績加成。 

     

    六、本計畫報請 校長核定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